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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立神岡工業高級中等學校行動電話使用管理規範 

109年 8月28日校務會議訂定 

  113 年 2 月 20 日校務會議修定 

壹、依據： 

一、 教育部 100 年 9 月 6 日臺環字第 1000153196B 號函「校園攜帶行動電話使用規範原則」辦理 

二、 109 年 3 月 26 日臺教國署學自第字第 1090031297 號函「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園行動載具使

用原則」。 

貳、目的： 

一、 維持學校團體秩序、促使學生專心學習以維護學習成效、維護教職員工生健康、教導行動電

話使用禮儀及考量學生與家長聯繫之需要，特訂定此管理規範，以下簡稱本規範。 

二、 培養學生具備使用行動電話的倫理觀念，並能遵守應有的公共道德與規範。 

叁、申請程序： 

一、 學生攜帶行動電話到校應向導師完成申請並簽署家長同意書(如附件一)，未經申請不得攜帶

入校，違反者依校規處份，家長同意書交由導師留存備查。 

二、 因課程需要使用行動電話，由任課老師於前一日向學務處提出申請(如附件二)，課程結束

後，由任課老師收回學生行動電話完成清點後，指派專人將行動電話放回專用置物櫃保管。 

肆、使用規定: 

一、 學生攜帶行動電話到校，禁止於校內使用，管制時間說明如下： 

(一)國中部：07:40-16:00，如有第 8節課延後至 17:00。 

(二)高中部：08:10-16:00，如有第 8節課延後至 17:00。 

二、 學生若有與父母之間緊急聯繫，經導師同意後得以使用行動電話，亦可向各處行政辦公室借

用公務電話，或使用校內公共電話，餘時間均不得使用。 

三、 放學時間，與家長聯繫請至校園外撥打行動電話。 

伍、管理規範： 

一、 本校學生攜帶行動電話應於進入校門前即關機，到校後主動於早自習前將行動電話繳交至班

級行動電話盒內(國中部 07:40 前、高中部 08:10 前)將行動電話交由班級導師或指定專人清

點後置放於班級專用置物櫃統一保管；在校期間置物櫃鑰匙由各班導師保管。 

二、 專用置物櫃大小有限，在繳交行動電話至保管盒前請加裝保護裝置，避免因為行動電話損

傷；另行動電話須自己妥善保管，慎防遺失，如無法遵守規範，後果自行負責 

三、 行動電話下課領回規範說明如下： 

(一)未上輔導課學生：於第 7節下課後，由班級專責學生將保管箱攜回教室，下課後發還學生

後離校。 

(二)須上輔導課學生：併班老師指派一名參加輔導課學生負責收繳手機，且提供名冊核對，收

繳至併班班級保管箱內，放置老師講桌下，待第 8節下課後，發還學生後離校。 

四、 在校期間違反使用規定，須將行動電話交由校方保管(生輔組長、教官或校安教官)，由導師

連繫家長親自到校，並至學務處領回行動電話。 

五、 未於早自習前到校之學生(國中部 07：40 後；高中部 08：15 後)，入校前將行動電話關機後

先暫時由導師收繳，至當節下課放至班級行動電話盒內，並放回專用置物櫃內上鎖。 

六、 學生使用行動電話，應尊重他人隱私，上課時間依規定不得使用。校內、外不可未經本人允

許下拍攝、上傳、散播，違反者相關法令者應自負法律責任，若造成他人、學校聲譽損壞

者，依學生獎懲規定處理並通知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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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全體教職員均負有教育學生使用行動電話之責任，如查獲學生違規使用行動電話，依本規範

辦理之。 

八、 在任何學校正式考試期間，比照教育部考試規定，不得攜帶行動電話進教室，以避免產生違

反考試公平競爭及損害個人榮譽之情形發生。 

九、 禁止使用學校電源進行行動電話充電或行動電源充電。 

陸、違規懲處： 

一、 未依規定繳交行動電話，初犯記警告一次；累犯者小過一次，累犯三次者大過一次並取消申

請攜帶行動電話之權益(依本校獎懲實施要點第 9條第 24 項規定)。 

二、 未申請並攜帶行動電話者，初犯記小過一次、累犯者小過二次，累犯三次大過一次並取消申

請攜帶行動電話之權益(依本校獎懲實施要點第 10 條第 36 項規定)。 

三、 上課期間未經任課老師同意隨意使用行動電話者，初犯記小過一次，累犯記小過兩次、再犯

記大過一次(依本校獎懲實施要點第 10 條第 2項規定)。 

四、 未經他人同意下拍攝、上傳、散播，傷害他人名譽或惡意攻擊、恐嚇，記小過一至兩次，情

節重大者記大過一次，若涉法須自負法律刑責(依本校獎懲實施要點第 10 條第 17 項規定)。 

五、 攜帶、閱讀有害其身心健康、暴力、血腥、色情、猥褻、賭博之出版品、圖書、影片、光

碟、電子訊號、遊戲軟體、網際網路內容或其他物品，依校規處份(依本校獎懲實施要點第

10 條第 6項規定)。 

六、 在校期間因與同學發生糾紛，而利用行動電話聚眾到校滋事者，依獎懲實施要點懲處，且取

消申請攜帶行動電話之資格。(依本校獎懲實施要點第 11 條第 2、12 項規定)。 

七、 學生違規使用行動電話，不服從師長管教，得加重其懲戒，初犯警告一次；累犯者小過一次

(依本校獎懲實施要點第 10 條第 1項規定)。 

柒、本規範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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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臺中市立神岡工業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攜帶行動電話到校申請表 

申
請
人 

班級  座號  姓名  

家長聯絡資料 
父親姓名  行動電話  

母親姓名  行動電話  

學生 
行動電話號碼 

 廠牌及型號  

本
校
行
動
電
話
使
用
規
範 

1.學生於上課到校日，有特別需要必須攜帶行動電話者，應由家長填具申請表，經學校
審核同意，方可攜帶行動電話到校。 

2.本校學生攜帶行動電話應於進入校門前立即關機主動將行動電話繳交至班級行動電
話盒內，並於每日(國中部 07:40、高中部 08:10 前)將行動電話交由各班導師置放於
班級專用保管箱統一管理保管。 

3. 未於早自習前到校學生(國中部 07:40 後；高中部 08:15 後)，入校前將行動電話關機
後先暫時由導師收繳，至當節下課放至班級行動電話盒內，並放回專用置物櫃內上鎖。 

4.班級導師於每日未上第 8節將於第 7節下課將學生行動電話發還給學生，有上第 8節
課將於第八節下課將學生行動電話發還給學生，惟學生必須於放學離開校門後才得以
開機使用。 

5.上課期間如遇緊急事件須與家長聯繫，可向各行政辦公室借用公務電話，或使用本校
公共電話。 

6.若違反使用規定，為使在校學習順利，須將行動電話交由校方保管，由家長親自到校領回。 
7.任何上課期間，任何上課地點，均不可以將行動電話拿出來觀看、手遊、上傳訊息照
片、拍照、錄影、撥打、接聽電話、藍芽功能，校內必須將行動電話保持關機，放學
後離開校門才可使用。 

8.學生使用具照相與錄影、錄音功能之行動電話者應尊重他人隱私，上課期間依規定不
得使用，校內外不可未經本人允許下拍攝、上傳、散播，違反者依相關法令須自負法
律責任，若造成他人、學校聲譽損壞者，依學生獎懲規定處理並通知家長。 

9.若以上規定未遵守者(違反三次)須依校規處份外，將取消學生攜帶行動電話之權益。 

同
意
書 

家
長 

本人同意子弟攜帶行動電話到校，並願意配合貴校管理規定訂定之相關規範及處置措

施，若有違規之事實，願意尊重學校校規獎懲辦法處份外，並親自到校領回行動電
話；若子弟違規之累犯者，願意接受取消子弟攜帶行動電話之權益。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家長簽名(親簽全名)： 

相
關
懲
處 

1. 未依規定繳交行動電話，初犯記警告一次；累犯者小過一次，累犯三次者大過一次
並取消申請攜帶行動電話之權益(依本校獎懲實施要點第 9條第 24 項規定)。 

2. 未申請並攜帶行動電話者，初犯記小過一次、累犯者小過二次，累犯三次大過一次
並取消申請攜帶行動電話之權益(依本校獎懲實施要點第 10 條第 36 項規定)。 

3. 上課期間未經任課老師同意隨意使用行動電話者，初犯記小過一次，累犯記小過兩
次、再犯記大過一次(依本校獎懲實施要點第 10 條第 2項規定)。 

4. 未經他人同意下拍攝、上傳、散播，傷害他人名譽或惡意攻擊、恐嚇，記小過一至
兩次，情節重大者記大過一次，若涉法須自負法律刑責(依本校獎懲實施要點第 10
條第 17 項規定)。 

5. 攜帶、閱讀有害其身心健康、暴力、血腥、色情、猥褻、賭博之出版品、圖書、影
片、光碟、電子訊號、遊戲軟體、網際網路內容或其他物品，依校規處份(依本校獎
懲實施要點第 10 條第 6項規定)。 

6. 在校期間因與同學發生糾紛，而利用行動電話聚眾到校滋事者，依獎懲實施要點懲

處（第 11 條第 2、12 項規定），且取消申請攜帶行動電話之資格。(依本校獎懲實

施要點第 11 條第 2、12 項規定)。 

7. 學生違規使用行動電話，不服從師長管教，得加重其懲戒，初犯警告一次；累犯者
小過一次(依本校獎懲實施要點第 10 條第 1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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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臺中市立神岡工業高級中等學校「課程需求」行動電話申請表 

 

班級：任課老師： 

日期：   年   月   日課程使用節數： 

課程協助指定班級小老師： 

課程需求內容： 

 

申請行動電話數量：         支     學務處(生輔組、教官) 

核章： 

【本聯交由導師留存核對】 

                                                                                         

 

臺中市立神岡工業高級中等學校「課程需求」行動電話申請表 

班級：任課老師： 

日期：   年   月   日課程使用節數： 

課程協助指定班級小老師： 

課程需求內容： 

 

申請行動電話數量：         支     學務處(生輔組、教官) 

核章： 

【本聯交由學務處留存核對】 


